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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終止與淘寶中國的相關協議 

及 

非執行董事之辭任  

 

終止相關協議 

 

茲提述 XPeng Inc.（「本公司」或「小鵬汽車」）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網站發佈的招股章程（「香港招股章程」）。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香港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如香港招股章程所披露，於2021年6月22日，淘寶中國、何小鵬先生（「何先生」）及本公司訂立了

協議（「相關協議」），據此，其中包括，何先生向淘寶中國承諾，如在上市生效後任何時間，淘

寶中國根據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提名阿里巴巴候選人，則何小鵬先生將以其作為本公司股東的身份，

在適用法律及法規以及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允許的範圍下，投票（及╱或促使其所控制的投票權投

票）贊成在本公司有關股東大會上提呈有關委任該阿里巴巴候選人為董事的任何決議案，前提是（其

中包括）：（1）阿里巴巴候選人符合適用法律及法規以及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下關於本公司董事的

要求；及（2）如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所有聯屬公司於本公司的總持股量少於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5%，本承諾將失效。 

 

2024年3月19日，基於相互間自願協商，淘寶中國、何先生及本公司簽署書面協議，根據該協議，淘

寶中國、何先生及本公司確認並同意，相關協議自2024年3月19日起全部終止且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協議終止」）。本公司將繼續與阿里巴巴集團在研發和營銷服務等多個領域進行合作，並將在

未來探索新的商業合作機會。 

 

“我謹代表我們的董事會和管理團隊，感謝阿里巴巴集團對小鵬汽車的長期支持。我們期待與阿里巴

巴的AI科技創新生態繼續深度合作。”小鵬汽車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何小鵬先生表示。 

 

“阿里巴巴集團將通過其世界級的雲及AI基礎設施、繼續支持小鵬汽車業界領先的智能電動車技術

的發展；在阿里巴巴集團的人工智能戰略下，我們期待在未來持續賦能小鵬汽車的創新。”阿里巴巴

集團戰略投資部董事總經理胡曉女士表示。 

 

非執行董事辭任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胡曉女士已向董事會提出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自 2024年 3 月 

19 日生效，以投入更多時間於彼之其他商業事務以及基於上述協議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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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女士已確認彼與董事會概無意見分歧，亦概無有關彼辭任之事宜需敦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交所

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胡曉女士自 2023 年加入本公司擔任董事以來作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誠摯謝意，並

祝願她在未來的事業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承董事會命 

XPeng Inc. 

董事長 

何小鵬 

 

 

 

香港，2024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何小鵬先生，非執行董事符績勳先生及楊飛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楊東皓先生、瞿芳女士及張宏江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